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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種子師資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教育部103年8月18日臺教學（五）字第1030120878號函「教育部深化推動

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二、 本署106年1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150724號函頒「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貳、目的： 

為落實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加強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

師生防制藥物濫用正確認知及拒毒技巧，提升教師、志工、學輔人員藥物濫用

防制查察技巧，建立學校特定人員名冊及執行尿液篩檢作業，增進「春暉小組」

及高關懷學生輔導知能，降低學生濫用藥物情形並協助有濫用藥物學生遠離毒

害。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三、協辦單位：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南區）、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北區）。 

肆、研習對象與人數：  

一、 參加對象以各單位推薦擔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反毒宣講種子師資及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與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承

辦人。 

二、 研習訓額規劃如附件1。 

伍、研習相關資訊： 

一、研習時間、地點、研習承辦連絡資訊： 

區域 研習地點 研習時間 
梯

次 
研習承辦人/連絡電話 

南區 
鹿港 

文創會館 
106年5月4日至5月5日 一 

許中勳教官 

04-727-8585 

北區 
新竹 

國賓大飯店 
106年6月19日至6月20日 二 

湯文娜老師 

03-5969885 

二、報名方式及研習專車： 

(一) 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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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區：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薦訓管制報

名人數，研習人員名冊(如附件2)，請於106年4月6日前將電子檔逕寄彰化

縣聯絡處電子郵件信箱 mmm007@ms17.hinet.net，並來電(04)727-8585確

認。 

2.北區：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薦訓管制報名

人數，研習人員名冊(如附件2)，請於106年5月15日前將電子檔逕寄新竹

縣聯絡處電子郵件信箱 w282829@gmail.com，並來電(03)5969885確認。 

(二)交通方式： 

1.南區(鹿港文創會館)交通方式： 

(1)接駁專車： 

研習當日上午0900時於高鐵台中站/臺鐵彰化站備有專車接送，接送地點

為高鐵台中站(六號出口)及台鐵彰化火車站(前站出口30公尺)等2處；返

程專車將於研習結束後發車返高鐵台中站/臺鐵彰化站，請配合工作人員

引導。 

      (2)自行開車(如附件3-1)： 

南下：國道一號彰化交流道下→142號線道(彰鹿路)→中正路直走即可到達

鹿港文創會館。 

北上：國道一號埔鹽系統交流道下→東西向快速道路(台76線)→青雲路左

轉彰鹿路(142線道)→鹿港文創會館。 

2.北區(新竹國賓大飯店)交通方式： 

(1)接駁專車： 

研習當日上午備有專車接駁，高鐵新竹站4號出口集合，0900時發車；臺鐵

新竹站1F 出口集合，0915時發車；翌日活動結束後亦備有專車接送至高鐵

新竹站及臺鐵新竹站。 

  (2)自行開車(如附件3-2)： 

    國道1號由南下至新竹，竹北交流道下由光明六路往市區接中華路，可至      

國賓大飯店；由北上至新竹，新竹交流道下至光復路往市區接中華      路，

可至國賓大飯店，飯店附設地下停車場。 

 

mailto:請於106年5月15日前將電子檔逕寄新竹縣聯絡處電子郵件信箱w282829@gmail.
mailto:請於106年5月15日前將電子檔逕寄新竹縣聯絡處電子郵件信箱w282829@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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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課程規劃： 

以強化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課程為主，置重點於教導學生拒毒技巧(避免學

生受毒品偽包裝引誘，好奇施用)及新興毒品與藥物濫用學生辨識之能力；本

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種子師資研習課程表如附件4。 

柒、一般規定： 

一、參加人員請核予公(差)假及課務派代，並由各校依規定核發差旅費。 

二、研習期間請著正式服裝，以整齊、端莊為原則(勿著拖、涼鞋），請全程與會，

如遲到、早退或無故未到及違反研習紀律者，將函請薦訓單位協助瞭解查處。 

三、研習人員依規定核發研習時數，研習期間提供學員膳宿，為落實環保政策，

請自備飲水用杯及盥洗用具。 

四、本研習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得由本署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

（相關訊息公告於本署學務校安組網頁）。 

五、研習人員請攜帶備用雨具、個人慣用藥品、健保卡等。 

六、協辦單位(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於研習活動結束4週

內將研習成果冊一式2份（依計畫執行考核模式並附佐證資料）送本署核備。 

捌、工作編組及活動聯絡人： 

一、主辦單位： 

    (一)本署種子師資研習作業人員編組表如附件5。 

    (二)國教署學務校安組校安科：張寶原教官，連絡電話：(04)3706-1343，電

子郵件：e-3225@mail.k12ea.gov.tw。 

二、協辦單位： 

(一)南區(第一梯)：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許中勳教官，連絡電話：04-7278585，

電子郵件：mmm007@ms17.hinet.net。 

(二)北區(第二梯)：教育部新竹縣聯絡處-湯文娜老師，連絡電話：03-5969885，

電子郵件：w282829@gmail.com。 

玖、經費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拾、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 

mailto:e-3225@mail.k12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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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種子師資研習參訓員額分配表 

研習場次 

與地點 
縣市別 

各單位參訓人數 

小計 
種子師資 

教育局(處) 

承辦人 

聯絡處 

承辦人 

南區 (第一梯次) 

(鹿港文創會館) 

臺中市 21 1 0 22 

高雄市 15(5) 1 0(1) 16(6) 

屏東縣 10 1 1 12 

臺東縣 6 1 1 8 

南投縣 12 1 1 14 

彰化縣 17 1 1 19 

雲林縣 10 1 1 12 

嘉義縣 7 1 1 9 

嘉義市 8 1 1 10 

臺南市 20 1 1 22 

金門縣 2 0 2 4 

小計 133 11 10 154 

北區 (第二梯次) 

(新竹國賓大飯店) 

臺北市 19 1 0 20 

花蓮縣 10 1 1 12 

基隆市 8 1 1 10 

桃園市 28 1 1 30 

連江縣 0 1 0 1 

新北市 26 1 0 27 

宜蘭縣 7 1 1 9 

新竹縣 8 1 0 9 

苗栗縣 11 1 1 13 

新竹市 10 1 1 12 

澎湖縣 1 1 1 3 

小計 128 11 7 146 

總計 300 

南區(第一梯次)高雄市()係指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訓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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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縣(市)參訓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種子師資研習人員名冊(範例) 

編

號 
單位 職務 姓名 研習日期 研習地點 葷/素 

接駁車(臺

鐵/高鐵/自

行開車) 

備考 

01 ○○教育局 科員 王小明 5月4-5日 鹿港文創會館 葷 高鐵  

02 ○○聯絡處 老師 張小明 5月4-5日 鹿港文創會館 素 臺鐵  

03 ○○聯絡處 志工 張小明 5月4-5日 鹿港文創會館 素 自行開車  

04 ○○教育局 
候用

校長 
王小明 6月19-20日 新竹國賓大飯店 葷 高鐵  

05 ○○國中 組長 林小明 6月19-20日 新竹國賓大飯店 葷 臺鐵  

06 ○○高中 教官 李小明 6月19-20日 新竹國賓大飯店 素 自行開車  

請於106年4月6日前將參訓名冊檔案依附件2格式，以電子郵件寄送各承辦單位承辦

人信箱，以利掌握報名進度（請依參訓梯次順序造冊及實際報名人數自行延伸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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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交通資訊: (鹿港文創會館) 

 
 

自行開車： 

南下：國道一號彰化交流道下→142號線道(彰鹿路)→中正路直走即可到達鹿港文

創會館。 

北上：國道一號埔鹽系統交流道下→東西向快速道路(台76線)→青雲路左轉彰鹿

路(142線道)→鹿港文創會館。 

大眾交通工具： 

1.高鐵： 

(1)台中高鐵站下，轉搭往鹿港台灣好行巴士(約2小時一班，建議以巴士發車時

間來規劃搭乘高鐵班次，以免久候)，於「勞工教育學苑」站下車即可抵達。 

(2)彰化高鐵站下，高鐵快捷公車→田中火車站(搭火車)→彰化火車站→彰化客

運至鹿港(彰化客運鹿港總站)步行時間約5分鐘即可抵達。 

2.火車：彰化火車站下，至火車站左前方，轉搭彰化客運至鹿港(彰化客運鹿港總

站)步行時間約5分鐘即可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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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交通資訊: (新竹國賓大飯店  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188 號) 

 

國道1號由南下至新竹，竹北交流道下由光明六路往市區接中華路，可至國賓大飯

店；由北上至新竹，新竹交流道下至光復路往市區接中華路，可至國賓大飯店，飯

店附設地下停車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種子師資研習課程表 

辦理日期：106年5月4日至5日（彰化鹿港文創會議）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座 

第 

一 

天 

09:30~10:00 報    到 承辦單位 

10:00~10:20 開幕致詞 本署學務校安組楊國隆組長 

10:20~12:00 藥物濫用預防探討 法務部保護司侯淯荏科長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承辦單位 

13:00~14:30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經驗分享 達德商工吳孟勳教官(105績優軍訓教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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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7:30 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現況與變化 南投地檢署 王銘裕檢察官 

19:30~21:00 
課後作業-各單位共同觀摩及

研商創新有效之宣教方式 
承辦單位 

第 

二 

天 

08:30~10:00 
新興毒品反毒宣教課程示範

(教育人員場次) 

圓光文教基金會-張雅玲教育專員(教
育部桃園市聯絡處春暉認輔志工隊隊
長) 

10:30~12:00 
新興毒品反毒宣教課程示範

(學生場次) 

圓光文教基金會-張雅玲教育專員(教
育部桃園市聯絡處春暉認輔志工隊隊
長)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承辦單位 

13:00~13:30 
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政策與年度

宣導重點說明 
本署業務承辦人-張寶原、蔡依純科員

及達德商工王主任教官獻芬 

13:30~15:00 
藥物濫用身心危害 

與介入方案現況介紹 
慈濟大學楊緒棣醫師 

15:20~16:00 綜合座談 本署學務校安組楊國隆組長 

16:00 平安賦歸 承辦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種子師資研習課程表 

辦理日期：106年6月19日至6月20日（新竹國賓大飯店）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座 

第 

一 

天 

09:30~10:00 報    到 承辦單位 

10:00~10:20 開幕致詞 本署學務校安組楊國隆組長 

10:20~12:00 
新興毒品反毒宣教課程示範

(教育人員場次) 

圓光文教基金會-張雅玲教育專員(教
育部桃園市聯絡處春暉認輔志工隊隊
長)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承辦單位 

13:00~14:30 
新興毒品反毒宣教課程示範

(學生場次) 

圓光文教基金會-張雅玲教育專員(教
育部桃園市聯絡處春暉認輔志工隊隊
長)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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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7:30 青少年藥物濫用的現況與變化 南投地檢署 王銘裕檢察官 

19:30~21:00 
課後作業-各單位共同觀摩及

研商創新有效之宣教方式 
承辦單位 

第 

二 

天 

08:30~10:00 藥物濫用學生輔導經驗分享 達德商工吳孟勳教官(105績優軍訓教
官) 

10:30~12:00 藥物濫用預防探討 法務部保護司侯淯荏科長 

12:00~13:00 午餐及休息 承辦單位 

13:00~13:30 
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政策與年度

宣導重點說明 
本署業務承辦人-張寶原、蔡依純科員

及達德商工王主任教官獻芬 

13:30~15:00 
藥物濫用身心危害 

與介入方案現況介紹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束連文醫師 

15:20~16:00 綜合座談 本署學務校安組楊國隆組長 

16:00 平安賦歸 承辦單位 

附件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種子師資研習作業編組表  

編號 職稱 單位 級職 姓名 工作職掌 

指

導

組 

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署長 邱乾國 督導種子師資研習全般事宜。 

副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副署長 戴淑芬 

襄助組長督導種子師資研習全般

事宜。 

副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主任秘書 林明輝 

襄助組長督導種子師資研習計畫

作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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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簡任秘書 莊貴玉 

襄助組長督導種子師資研習計畫

作業事宜。 

作

業

組 

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組長 
楊國隆 

綜理種子師資研習活動全般事

宜。 

副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副組長 
李黛華 

襄助組長種子師資研習活動全般

事宜。 

副組長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專門委員 
葉信村 

襄助組長種子師資研習活動全般

事宜。 

執行秘書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校安科科長 
孫旻儀 

督導執行種子師資研習計畫擬定

及行政事項全般事宜。 

副執行秘書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校安科督導 
馮才倉 

襄助執行秘書督導執行種子師資

研習計畫擬定及行政事項全般事

宜。 

承辦人員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校安科商借教官 
張寶原 

負責種子師資研習計畫擬定及行

政事項規劃事宜。 

承辦人員 
教育部 

國教署 

學務校安組 

校安科科員 
蔡依純 

負責協助種子師資研習計畫擬定

及行政事項規劃事宜。 

 


